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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地方税

务局、科技厅（委、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、科技局： 

为进一步支持国家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，促进科

技成果转化，现将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

个人所得税政策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依法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（以

下简称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

技成果转化法》规定，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员

的现金奖励，可减按 50%计入科技人员当月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，

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二、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包括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和高

校、民办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。 

三、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和高校是指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、

取得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的科研机构和公办高校，包括中央和

地方所属科研机构和高校。 

四、民办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，是指同时满足以下条件

的科研机构和高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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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在民政部

门登记，并取得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。 

（二）对于民办非营利性科研机构，其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

记证书》记载的业务范围应属于“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、成果转

让、科技咨询与服务、科技成果评估”范围。对业务范围存在争

议的，由税务机关转请县级（含）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确认。 

对于民办非营利性高校，应取得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《民办

学校办学许可证》，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记载学校类型为

“高等学校”。 

（三）经认定取得企业所得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。 

五、科技人员享受本通知规定税收优惠政策，须同时符合以

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科技人员是指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中对完成或转

化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。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

应按规定公示有关科技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（国防专利转化除

外），具体公示办法由科技部会同财政部、税务总局制定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937


